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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系（教研室） 

荣誉主任工作制度 

为加强系（教研室）的建设与管理，明确系（教研室）的职

能和任务，发挥其在学科专业建设、人才培养、队伍建设、科学

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切实促进系（教研室）“五化”“三力”

建设工作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工

作制度。 

一、荣誉主任聘任要求 

（一）校内专家聘任要求 

校内专家担任荣誉主任，应具有正高职称，在专业技术领域

有较深的造诣，作为学科专业带头人，运用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对

学科专业和教育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性指导。 

（二）校外专家聘任要求 

校外专家担任系（教研室）荣誉主任，应为行业企业高级管

理人员或具有高级工程师等职务（职称），在相关领域有突出的成

就。 

二、荣誉主任主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校内荣誉主任工作职责 

1.每学期到所在系（教研室）进行 1～2 次专题工作调研，指

导系（教研室）开展教研活动，协调系（教研室）对外合作交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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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系（教研室）解决困难和问题；  

2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形成自身发展特色，使系（教研室）建

设工作更加规范、科学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

高； 

3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开展“一流课程”、“一流专业”、“一流

学科”建设，打造专业品牌； 

4.不定期参加系（教研室）座谈会，听取系（教研室）教师

意见，指导教师研究教学方法。 

（二）校外荣誉主任工作职责 

1.采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开展虚拟教研活动，远程指导系（教

研室）学习行业企业发展新技术； 

2.引入行业、协会及从业资格等认证标准，利用企业优质资

源，如技术与标准、产品与解决方案、工程项目与案例等，促进

双师双能型教师成长与发展； 

3.发挥企业人才资源优势，加强校企合作，帮助建立企业参

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互动机制。 

三、荣誉主任聘任与考核 

人事处严格对照标准，按照宁缺毋滥的原则，遴选荣誉系（教

研室）主任。每年对荣誉系（教研室）主任进行考核，对未履职

的取消其荣誉系（教研室）主任身份。 

 


